安建函〔2026〕48号

答复类型：B类

关于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

第0140号建议的答复
林淮昌等代表：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盘活存量商品房、安置房，切实解决拆迁未安置问题的建议》（第0140号）已收悉，感谢您心系城市建设发展、关切群众切实利益，积极建言献策。盘活存量商品房、安置房事关民生大事，紧密贴合群众急难愁盼，具备充分的可行性和必要性。我局会同县资源局、财政局、城建集团等单位进行研究办理。现将有关办理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起草出台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指导意见

为妥善解决我县房屋征收补偿未安置问题，有效盘活存量商品住宅及安置剩余房源。今年来，我局组织县财政局、资源局，城厢镇以及大中税务师事务所等单位人员，先后赴厦门市同安区、泉州市丰泽区、泉港区、永春县等地学习借鉴县（市）房票安置和异地安置模式，进一步梳理适合我县征收补偿安置情况的政策措施。由我局牵头起草制定的《安溪县采用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模式实施房屋征收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已于3、4月份多次组织县财政局、资源局、税务局、凤城镇、城厢镇、参内镇等部门召开《指导意见（初稿）》征求意见会进行专题研究讨论，待修改完善形成《指导意见（送审稿）》报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，审查通过后报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。

二、开放绿色通道，加快产权办理

我局将推动县资源局以保障群众产权权益为核心，以提升服务质效为抓手，多措并举加快产权办理流程。一是规范“绿色通道”建设。专门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房的群众开辟不动产权登记“绿色通道”，明确专人负责全程引导，减少群众跑腿次数，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捷度。二是严格落实办理时限要求。进一步细化产权办理各环节责任分工，严格把控每个环节办理时限，定期开展流程自查自纠，及时排查并解决办理过程中出现的堵点、难点问题，坚决杜绝超时办理情况发生，确保群众产权权益按时落地，让群众购房更安心，办证更省心。三是强化服务保障能力提升。加强对登记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作风建设，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服务水平，推行文明、高效、便捷的版务模式。主动向群众宣传房票购房产权登记相关政策、办理材料及流程，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和满意度。

三、建立部门协同机制，保障政策衔接落地见效

县政府已成立由刘永强县长为组长、李树明副县长为副组长、有关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“安溪县房票安置与异地安置工作专班”，负责协调解决政策实施中遇到的具体问题。积极稳妥推进我县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工作，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，更好的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，进一步促进我县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加强与县司法局、财政局、资源局等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并认真采纳各位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对《指导意见》进行修改完善，确保《指导意见》尽快出台，房票安置政策早日落地实施。

衷心感谢您对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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